
 

1 

望虞河西岸控制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

 

根据《环境保护部关于发布＜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

收暂行办法＞的公告》（国环规环评﹝2017﹞4号）的规定，

江苏省太湖治理工程建设管理局、苏州市相城水务发展有限

公司、常熟市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处、无锡新区望虞河西岸除

险加固工程和望虞河西岸控制工程建设管理处、锡山区望虞

河除险加固工程和望虞河西岸控制工程建设管理处于2021年

11月4日通过视频方式组织召开了望虞河西岸控制工程竣工环

境保护验收会议。参加验收会议的有：江苏省水利厅、江苏

省水利工程建设局、苏州市水务局、无锡市水利局、上海勘

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（设计和环评单位）、华设设计集团

股份有限公司（环境监理和环保验收调查单位）、江苏博恩

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（环境监测单位）和江苏祥通建设有限公

司（施工单位）等单位的代表，以及3名特邀专家共同组成验

收组（名单附后）。 

验收组听取了望虞河西岸控制工程初步设计、环评、环

境监理、环境监测、环境保护验收调查等单位相关内容的汇

报，经认真讨论，形成验收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等 

望虞河西岸控制工程是国务院批准的《太湖流域水资源

综合规划》中提出的完善太湖流域“北引长江、太湖调蓄、

环湖供水”的水资源调控工程体系中唯一一条直接引江入湖

通道；同时，根据《水资源规划》的部署，通过实施望虞河

后续工程，能够进一步加大望虞河的引江入湖能力。西岸控

制工程是望虞河后续工程的组成部分，也是实现流域水资源

规划中流域性河湖水量配置方案的主要工程措施之一，工程

实施后，可有效减少望虞河与西岸地区的水量交换，增加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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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水量，提高流域引江能力，改善入湖水质，对保障太湖及

流域总体供水安全具有重要作用。 

望虞河西岸控制工程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和无锡市境内，

涉及无锡市新吴区、锡山区和苏州市相城区、常熟市。望虞

河西岸控制工程建设内容主要包括：新建支河口门控制工程

及水系调整工程等。望虞河西岸控制工程共新建支河口门建

筑物35座，包括4座枢纽工程、3座套闸工程、3座泵闸工程、

20座节制闸工程，5座涵闸工程；水系调整配套工程有：新开

河道5.239km、疏浚河道36.555km等。 

工程概算总投资为7.31亿元，其中环保投资1717.67万元。 

（二）环保审批情况及工程建设过程 

2013年8月，环境保护部以《关于望虞河西岸控制工程环

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》（环审〔2013〕213号）对望虞河西岸

控制工程总体进行了批复；工程于2016年12月开工建设，

2020年12月全部完工。 

二、工程变动情况 

根据调查报告，（1）本项目建成主体工程后，实际口门

建筑物35座，比环评阶段增加2座口门工程：后王河节制闸和

邹家河涵闸，部分口门建筑物规模变化，不涉及重大变更，

工程变更部分周边未新增特殊环境敏感点，不会带来环境影

响的显著变化。（2）团结河、小望虞河节制闸建设位置发生

变动，由于偏移位置小，且未新增环境敏感点，因此对环境

的影响较小。（3）本项目实际新开河道长度为5.239km，比

环评减少0.389km；实际疏浚河道长度为36.555km，比环评增

加7.5km；实际新建桥涵35座，比环评增加14座；新建泵站19

座，比环评增加3座。（4）实际建设中工程总占地面积

868.95亩，其中永久占地362.41亩，临时占地506.54亩，较

环评阶段永久占地增加3.55亩，临时占地减少61.43亩。（5）

验收阶段，识别出既有水环境保护目标1处：常熟市尚湖水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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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。大西浜6m节制闸、大圩浜4m节制闸位于该水源地准保护

区范围内，最近距离取水口7km。（6）验收阶段，依据《江

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规划》（苏政发〔2020〕1号），工程

直接涉及5个生态空间管控区域：3处重要湿地，2处清水通道

维护区。 

综上，望虞河西岸控制工程环评文件经批准后，工程性

质、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特性指标，施工总体布置与环评

阶段基本相同，根据《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

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》（环办〔2015〕52号）、《省生态

环境厅关于加强涉变动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管理衔接的通

知》，本工程不属于重大变动。 

三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

（一）生态环境 

环评阶段针对评价范围内生态环境提出的（1）为降低施

工对底栖动物的影响，施工过程中应尽量减少沙石的散落；

（2）尽量保护原来的水生植物的种类多样性，在口门建筑物

工程中尽量避免和减少对原来植物的破坏，避免污染物入河，

防止对工程范围外土壤、植被的破坏；（3）对施工人员进行

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，禁止施工人员捕食野生动物，提高

施工人员生态环境保护意识，一旦发现保护级动植物，应立

即向上级报告，禁止私自处理。上级部门应联系林业等部门，

及时提出处理意见并立即采取移栽、捕捉放生等保护措施；

规范施工活动，防止人为对工程范围外土壤、植被的破坏；

（4）合理安排施工进度，尽量缩短施工时间，以减小对生态

环境的影响。工程施工完毕，应尽快对临时占用的施工场地

进行复耕或植被恢复；（5）陆生植被保护措施：设计时避开

保护植物、施工过程禁止破坏占地范围外的植被、临时占地

施工结束后恢复至原状、植被恢复采用乡土物种、在旱季对

施工营地周围受扬尘污染较严重的植被采取人工降水洗尘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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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等要求均已落实。 

运营期提出的（1）加强走马塘排江口附近水域生态环境及

渔业资源跟踪监测，及时了解工程对渔业生态及渔业资源的实际

影响。（2）加强对望虞河及贡湖的同步监测，优化调度，加强

监测，合理确定引水时间、引水规模和引水总量。（3）重要湿

地保护措施，漕湖工程管理区严禁向漕湖排放污水、倾倒固体废

弃物，确保漕湖湿地不受工程运行人为影响。（4）湖泊保护措

施，进行水生植物重建及生态修复。（5）河网陆生、水生生态

环境保护措施，加强河道沿线绿化带的建设，形成有效的生态廊

道，提高区域景观的连通性与整体性，增强区域的生态功能等要

求均已落实或明确实施单位。 

（二）水环境 

环评阶段针对评价范围提出的（1）设置沉砂池收集各类

施工泥浆废水，必要时进行混凝处理，达标后排放，设置隔

油池收集处理施工机械保养和冲洗废水；（2）本工程施工期

禁止在望虞河调水保护区设置污水排放口，禁止向望虞河倾

倒生活垃圾等固体废弃物。施工废水收集处理达到一级标准

后回用，多余部分达标排放；（3）施工人员尽量租用当地民

房居住，利用原有生活污水处理设施，施工工期较长、施工

人员较多的枢纽集中施工区设置成套生活污水处理设备将生

活污水处理达标后排放已基本落实。 

施工生产废水均能达到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8978-

1996）表4一级标准，达标排放；对隔油池收集处理施工机械

保养和冲洗废水设置隔油池进行处理。本工程施工人员生活

污水采取托运处理，部分施工营地生活污水依托租用民房处

理设施进行处理。 

运营期提出的（1）积极推进地区治污控污措施；（2）

对望虞河和走马塘之间区域主要支河进行生态修复补偿；（3）

加强运行期跟踪监测；（4）优化引江济太的工程调度；（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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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科学调度研究；（6）加强闸站水环境保护管理工作，妥

善处理管理人员生活废水及设备维护运行废水等措施已基本

落实或明确实施单位。 

望虞河和走马塘之间的其他河网区域已经实施的常熟市

畅流活水工程一期项目、无锡新吴区河道整治提升工程、相

城区望虞河河道绿化工程等水生生态修复工程，经专家论证

已满足本项目环评及批复中的“构建净化型水生植物带”、

“加强漕湖等重要湿地的保护和河道沿线绿化带建设”要求。 

（三）环境空气和声环境 

环评阶段针对评价范围内环境空气及声环境提出的（1）

工区周围设立简易隔离围屏，工区内定期撒水、简易覆盖；

（2）加强施工期的规划管理及施工机械、车辆的维修保养，

采用密闭式车辆运输砂土、垃圾；（3）选用低噪声设备，合

理安排施工作业时间；（4）合理安排施工车辆及船舶行驶线

路和时间；（5）根据监测计划对施工噪声进行监测，并根据

监测结果调整施工进度等要求均已落实。 

（四）固体废物 

各枢纽闸站管理房和各施工项目部均设置有垃圾桶用于

收集生活垃圾，各生活营地均安排有专人负责生活垃圾的清

扫并定期转运至垃圾中转站。 

（五）移民安置 

望虞河西岸控制工程移民安置采取货币补偿或依托各地

安置小区进行安置，各安置点生活污水均接入当地市政污水

处理管网。各移民安置点均设置了垃圾桶，生活垃圾由环卫

部门统一收集处理。 

（六）环境风险防范及应急处理 

施工期加强废水管理，加强污染源的源头控制，避免废

水外排；建设单位环境管理部门及环境监理单位针对混凝土

废水处理系统以及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定期检修和维护。配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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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、海事部门加强施工车辆、船舶管理。 

（七）环境管理与监测 

建设单位委托江苏博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、华设设计集

团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开展了环境监测和环境监理工作。 

四、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效果 

（一）水环境 

施工期生产废水、生活污水均采取了相应处理措施。 

工程施工期污水主要泥浆废水、冲洗废水、施工船舶含油废

水、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等组成。生产废水经隔油预处理、沉淀

池沉淀（必要时添加混凝剂）后，上清液达标排放，沉淀物除泥

及除油后外运。施工期的生产废水采取处理后达标排放，根据施

工期环境监测结果，施工废水均达到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

（GB8978-1996）表 4 一级标准。生活污水利用原有的卫生设施

处理或自建化粪池收集，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。 

本工程运行期污（废）水主要为杨安港枢纽管理所、卫

浜枢纽管理所等10座管理站管理人员少量的生活污水。经现

场调查，10座管理站的生活污水近期均采用化粪池收集，定期外

运，远期预留了接管条件，拟接入市政污水管网进行处理，不会

对周边地表水环境产生影响。 

（二）声环境和大气环境 

本工程的施工噪声主要为施工机械设备所发出的噪声，

工程施工主要使用的机械有挖掘机、推土机、载重自卸汽车、

混凝土搅拌机、模板制作机械、混凝土振捣器等，根据调查，

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各项噪声防治措施均得到了较好的落

实，未发生因施工噪声影响而产生的环境纠纷或投诉。江苏

博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施工期监测数据表明各监测点位所测

噪声符合要求。 

本工程施工期的大气污染源主要有土方施工作业及机动

车辆产生的扬尘，施工区域开挖场地、堆放土料的扬尘，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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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材料运输过程中的抛洒等。根据调查，工程环境影响报告

书中各项废气处理措施均得到了较好的落实，未对工程区及

其附近敏感点造成严重的大气环境影响，且随着工程的结束，

对大气环境的影响也随之消失。施工期间，当地环保部门没

有收到群众有关大气污染方面的投诉。江苏博恩环保科技有

限公司施工期监测数据表明，施工期污染物排放符合《大气

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的要求。 

五、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

（一）生态环境 

l、陆生生态 

根据验收阶段生态调查结果，现状区域主要植被类型以

农业植被为主。工程区域内主要保护植物有国家二级保护植

物中华结缕草等，工程未涉及占用。 

2、水生生态 

根据生态调查，受工程施工影响，评价范围内浮游植物、

浮游动物、底栖动物和鱼类密度和生物量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

响，但种类及种群结构变化不大。随着工程结束，影响消失，

相应种类、数量及生物量均会得到恢复。 

（二）水环境 

工程建设初期，周边地表水受工程建设影响，出现劣Ⅴ类水，

但随着环保措施的实施，地表水水质逐渐变好，至 2020 年 10 月，

所有地表水水质均能达到Ⅲ类，均能满足或优于《江苏省地表水

（环境）功能区划》中 2020 年相应水功能区水质目标。 

（三）环境空气、声环境 

工程施工对环境空气、声环境影响较小。 

（四）环境风险防范及应急处置 

工程施工期间及运行以来未发生环境污染事件。 

（五）公众意见调查 

调查期间发放了个人及团体调查问卷。调查结果显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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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及团体均对本工程环保措施执行情况表示满意或基本满

意。 

六、验收结论 

调查结果表明，望虞河西岸控制工程在设计和建设过程

中，按照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要求履行了环境管理责任，未

发生重大变动，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文件提出的环境

保护要求基本落实了各项环保措施，已经采取的生态保护、

污染防治设施有效，工程环境保护档案资料齐全，不存在

“国环规环评﹝2017﹞4号 ”文中规定的不得通过验收的9种

情形，具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，同意通过竣工环境保护

验收。 

七、意见和建议 

1、根据本次会议讨论内容，修改完善新增疏浚河道与生

态空间管控区域的位置关系描述；完善工程与常熟尚湖水源

地管理规定的相符性分析。 

2、建议下阶段开展运行期走马塘鱼道跟踪调查，水生生

态监测、防污调度专题研究以及望虞河-走马塘区域环境影响

专题评价等。 

 

验收工作组 

2021年11月4日 

 






